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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资质 

等级评定条件实施细则（三级） 

 

（一） 综合条件 

1、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少于 50万元，且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
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无不良记录。 

2、企业应拥有购置或者租赁的面积不少于 100 平米的办公

场地。 

3、企业银行资信良好，无行贿犯罪记录。 

4、近两年没有因企业原因造成验收未通过的项目或应由企

业承担责任的用户重大投诉。 

（二） 财务状况 

1、最近年度是指企业申报资质年度之前的一个自然年度。 

企业出现亏损是指以下三种情况之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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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—存货》等 38项具体准则

（财会[2006]3号）和《小企业会计准则》（财会[2011]17号）的

企业，年度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加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补助减去公

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后出现负值。 

（2）执行《企业会计制度》（财会[2000]25号）的企业，年

度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加补贴收入中的政府补助后出现负值。 

（3）执行《小企业会计制度》（财会[2004]2号）的企业，年

度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加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补助后出现负值。 

2、近年度是指企业申报资质年度之前的一个自然年度。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是指经财政

部门批准并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会计师事务所。 

企业财务数据应以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为依据。 

3、固定资产净值是指经财务核算折旧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

后的资产价值。 

（三） 业绩要求 

1、近两年度完成的项目是指企业申报资质年度之前的两个

自然年度内通过验收并投入实际应用的项目。（《信息系统业务安

全服务项目行业领域分类目录》见附件 1） 

2、信息安全服务业务项目额是指按照核算规则对合同金额

拆分后重新核算出的信息安全服务业务额。（《核算规则表》见附

件 2） 

项目合同标的额不等于信息安全服务业务项目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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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管理能力 

1、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在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

（CNAS）工作网站上应处于有效状态，且运行状态良好。 

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的覆盖范围应包括与信息安全服务

业务相关的所有活动和过程，与信息安全类产品开发和系统集成

相关的所有部门、人员应在体系覆盖的范围内。 

2、企业应制定项目管理制度，配置专门负责项目管理的人员。 

企业的项目管理制度和流程须具有可操作性。 

3、企业应制定客户服务管理制度，配置专门的客户服务人员。 

企业的客户服务管理制度和流程须具有可操作性。 

4、主要技术负责人，是指企业正式在职的负责技术研发类工

作的管理者，包括技术研发工作的最高管理者和申报行业的核心

技术负责人。 

5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是指担任会计专业职务的任职资格，分

为初级、中级和高级。 

（五） 技术实力 

1、对企业主要业务方向有深入地研究，并拥有相关技术储备。 

2、技术管理制度是指企业对全部技术活动进行管理的组织

工作，包括加强和完善技术管理、合理组织技术工作、建立严格

的技术工作秩序等。 

企业应制定技术管理制度并具有可操作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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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人才保障 

1、从事信息安全服务的工作人员包括从事信息安全产品设

计、研发、测试、集成实施、技术支持、质量保证、售后服务等

岗位的人员，不包括行政、财务、人力资源等与信息安全服务项

目不直接相关的人员。 

2、取得“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工程师”培训证书是指参加

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主办的“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工程师”培训，

考试合格获得协会颁发的“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工程师”资格

证书。 

具有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人员资质的人数以信息安全分

会网站公布的人员人数为准，且是企业正式在职的员工。 

3、参加“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工程师”培训的人员必须具

有 IT 相关专业学历且从事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相关工作。学

历、职称及工作经历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具有专科学历且从事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相关工作

不少于 2年； 

（2）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且从事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相关

工作不少于 1年； 

（3）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

相关工作不少于 1年。 

4、企业应对从事信息安全服务的工作人员所需的能力予以

识别和确定，确保工作人员充分理解其职责在信息安全服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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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意义和重要性。 

5、企业应制定员工培训与考核管理制度。 

员工培训与考核管理制度应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有效执行并

保持记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 

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及各会员单位         2016年 8月 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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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项目行业领域分类目录 

序号 行业领域 用户界定 

1 政府 政府及政府常设机构等 

2 公共服务 

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；交通运输、

仓储和邮政业；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；居

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；教育；卫生和社会工

作；公共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；国际组织 

3 金融 金融业 

4 电信 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

5 军工 军队、航空、航天、船舶等 

6 商业 

批发和零售业；住宿和餐饮业；房地产业；租赁和

商务服务业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；文化、体育

和娱乐业 

7 能源 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；采矿业 

8 工业企业 制造业；建筑业 

行业领域划分：参考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（GB/4754-2011）》中的行业分类归纳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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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信息安全服务业务项目额的核算表（三级） 

申报企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业： 

合同 

类别 

产品类别 

核算合同额

比例 

合同分项金

额(万元) 

核算比例

（%） 

核算金额

（万元） 

备注 

                核算合同额依产品分项价格单中的分项价格为基准 

供货类

合同 

硬件 

第三方硬件 

非安全类硬件 0-10%     ¥0.00    

安全类硬件 10-40%     ¥0.00    

自产硬件 

非安全类硬件 10-50%     ¥0.00  须随该合同复印件一并提交该产品为公司自产的证明（如

专利证书或著作权登记书等） 安全类硬件 50-100%     ¥0.00  

软件 

第三方软件 

非安全类软件 0-10%     ¥0.00    

安全类软件 10-40%     ¥0.00    

自产软件 

非安全类软件 10-50%     ¥0.00  须随该合同复印件一并提交该产品为公司自产的证明（如

专利证书或著作权登记书等） 安全类软件 50-100%     ¥0.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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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成服

务类合

同 

硬件 

第三方硬件 

非安全类硬件 0-10%     ¥0.00    

安全类硬件 50-100%     ¥0.00    

服务费 10-30%     ¥0.00  依据产品清单中安全产品所占比列核定 

自产硬件 

非安全类硬件 0-20%     ¥0.00  须随该合同复印件一并提交该产品为公司自产的证明（如

专利证书或著作权登记书等） 安全类硬件 80-100%     ¥0.00  

服务费 50-100%     ¥0.00  依据产品清单中安全产品所占比列核定 

软件 

第三方软件 

非安全类软件 0-10%     ¥0.00    

安全类软件 60-100%     ¥0.00    

服务费 30-60%     ¥0.00  依据产品清单中安全产品所占比列核定 

自产软件 

非安全类软件 0-30%     ¥0.00  须随该合同复印件一并提交该产品为公司自产的证明（如

专利证书或著作权登记书等） 安全类软件 80-100%     ¥0.00  

服务费 50-100%     ¥0.00  依据产品清单中安全产品所占比列核定 

合计 ¥0.00    ¥0.00    

 


